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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银发〔2013〕24号

中国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关于印发《通化市

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

情况综合评价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中国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各县（市）支行，中国农业发展银

行通化市分行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通化分行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支行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通化分行，吉林银行通化分行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通化市分

中国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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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通化市信用联社通化办事处，通化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，

通化融达、柳河蒙银、梅河口民生村镇银行，通化市各保险公司、

证券、期货公司：

现将《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情

况综合评价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、《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

规综合评价项目与标准》

2、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

综合评价流程

3、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

综合评价项目及权重

中国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

2013年 2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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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 送：

内部发送：办公室、货币信贷管理科、调查统计科、会计财务科、科技

科、货币金银科、国库科、外汇管理科、营业室。

联系人：杨虎诚 联系电话：0435-3250749 （共印 25 份）

中国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2013年 2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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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

相关法律法规情况综合评价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通化市金融业的调控、指导和监督

管理，保障人民银行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，促进通化

市经济健康发展和金融业稳健运行，根据《吉林省金融机构执行

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情况评价暂行办法》（长银发

〔2010〕330号）、《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综合评价管

理办法》（通银发〔2011〕143号）等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，制定

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成立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

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

“评价工作领导小组”），组长由行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分管相关业

务的副行长担任，成员由办公室、货币信贷管理科、调查统计科、

会计财务科、科技科、货币金银科、国库科、外汇管理科、营业

室主要负责人组成。

第三条 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履行下列职责：制定、修改、完

善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评价管

理办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；审议相关职能部门上报的评价报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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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金融机构综合评价等级；根据不同时期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

法律法规的变化情况及时对评价项目内容及权重进行调整；制定

督促引导金融机构提高政策及法律法规执行效果的具体措施；组

织开展与评价有关的其他工作。

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通化市

中心支行办公室（货币信贷管理科配合办公室做好相关工作），负

责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评价的

日常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对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

金融管理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评价工作按年度进行，评价周期为

每年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。金融机构要对照本实施细则评价项

目和标准对上一年度执行人民银行金融管理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

情况逐项进行自评估，并于每年 3月底之前将自评估报告以正式

文件报送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办公室。

评价项目与标准详见《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

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评价项目与标准》（附件1）。

第五条 评价的基本流程（附件2）：

（一）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相关职能部门分项评价。相

关职能部门是评价工作的具体执行部门，依据《通化市金融机构

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评价项目与标准》（附件

1），确定被评价金融机构相关评价项目的分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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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业务单项分值均为100分，评价实得分由各职能部门按评

价标准计分，实行扣分制，扣至零分时，不再扣减，同一违规行

为多次发生的，可累计扣分。对被评价金融机构尚未开展的业务，

在单项评价得分及评价总得分计算过程中，相应分值均不列入计

算。

相关职能部门的分项评价结果及评价报告（包括评价组织实

施情况、总体评价、存在问题和改进建议等内容）于每年3月中旬

前报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二）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相关职能部门分项评价情

况进行整理汇总，依据各相关职能部门报送的单项分值，计算被

评价金融机构执行政策效果的总分值，初步拟定评价等级并报评

价工作领导小组。

（三）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审定各金融机构的评价结果。

第六条 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各相关职能部门需结合业

务工作实际，对《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

法规综合评价项目与标准》中的评价标准和评分参考标准进行细

化和量化，并建立日常管理台账，以被评价金融机构报送资料的

数量质量、现场检查或走访调查情况、人民银行县（市）支行上

报的对辖区内金融机构的监管情况以及工作的重要性和难度等为

依据，记录单项分值扣减情况，实时对金融机构进行考核。

第七条 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相关职能部门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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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单项评价得分及各项业务所占权重（附件3），计算被评价金融

机构执行政策情况的总得分。计算方法为：单项加权分值=单项评

价得分×单项评价内容对应权重，总得分＝被评价金融机构单项

加权分值之和。

第八条 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对金融机构的评价结果采

取等级制，分为A、B、C三个等级。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各金融

机构的评价等级时，参考以下标准：

A级（总得分≥80分）：金融机构遵守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

律法规规定，完成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的工作部署。

B级（60≤总得分＜80分）：金融机构基本遵守人民银行政策

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基本完成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的工作

部署。

C级(总得分＜60分)：金融机构存在违反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

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，完成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工作部署的

情况较差。

第九条 各金融机构根据评价情况通报，对存在的问题要积

极进行整改，并在收到通报文件之日起一个月内，将整改落实情

况以正式文件报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本实施细则与《通化

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综合评价管理办法》不一致的，以



—8—

本实施细则为准。


